
声明条款

我公司承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申请所提交的全部资料真实、

准确、有效，所填写的各项承诺书均为公司的郑重承诺。如隐瞒有关

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、作出不实承诺，本公司和本人自愿接受电信管

理机构的依法处置。

（请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下方亲笔抄写上述文字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(公司盖章)

日 期：

注：承诺书抬头应填写申请发证机关的准确名称。例如，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跨地区增值

电信业务经营许可，应填写“工业和信息化部”；向 XXX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通信管理局

申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，应具体填写相应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通信管理局。

湖北省通信管理局：


